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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利民的体制改革措施，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但一项新的政策、措施的推行，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缺憾和

不足。前不久刚刚落幕的我国首届“代建制”理论与实践高

峰论坛上，作为我国最先尝试“代建制”的企业之一的中国

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杨东民大大地诉了一回“苦水”

，引起参会的许多企业界人士的共鸣，而由此揭示出的当前

“代建制”实践中的诸多问题，颇为值得关注与思考。 风险

：代建人其实属于弱势群体  杨东民指出，“代建制”目前是

通过合同的形式把出资人、使用人和代建人联系在一起，应

该说合同中有关各方的责任、权利、义务等是明确的，但实

践过程中在许多地方代建人的责任、权利、义务的比重却有

些不匹配，造成了代建人的风险过大。  他进一步分析道，首

先代建人最明显的风险来自相关政策制定的履约保证金数额

偏高。如按照《北京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管理办法》

规定，代建单位需在《项目代建合同》生效前，提供工程概

算１０％～３０％的银行履约保函。而仅以中咨公司在今年

７月中标的国家物资储备局直属处项目为例，该项目总投资

１２４２８万元，即使按１０％的低限，中咨公司也要提供

１２４２万元履约保函，“这对于注册资金只有２０００万

元的我们来说，必将造成我们公司流动资金的紧张，而如果

出现一些问题，对企业的影响更将是致命的。”  其次，目前

我国的一些项目是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进行代建人



招标的，往往提供给代建人的初步设计文件深度不够，这其

中也蕴涵着很大的风险。一方面投标企业无法根据所提供的

招标文件准确估算批准的概算和要求的工期是否合理，这导

致一旦盲目中标后就难以按承诺的投资和工期实施；另一方

面，也有可能给工程质量、安全带来较大隐患。  “而最主要

的风险是来自《项目代建合同》中赋予代建人的权利在实际

工作中难以完全落实”，杨东民强调指出，目前在我国客观

上还存在许多代建人无法承担的事情，如在办理规划、土地

、环保、消防等外部建设事宜过程中，许多政府部门并不认

代建人，仍然需要使用人、甚至出资人出面协调。同时，也

有一些出资人和使用人在将责任转移给代建人之后，并不想

将所有建设过程的权利全部交给代建人，对与施工承包、设

备和材料选购等仍时常将自己的意愿强压给代建人，使代建

人很难作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公正。“说实在的，许多时

候，在面对出资人和使用人，代建人其实属于弱势群体，没

有什么抗争能力，只能是任人宰割。”  收益：不足以成为企

业的主营业务  说完了风险，话题转向了“代建制”给企业带

来的收益上。杨东民在介绍了中咨公司以往进行过的４个代

建项目后谈到，“我感觉目前代建制的收益远远小于所要承

担的责任与风险，而正因此，尽管我们公司是全国最早开展

‘代建制’业务的公司之一，但直至现在，公司仍没有将‘

代建制’作为主营业务。”  他具体分析指出，目前除了“代

建制”费用较低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代建企业收益难

以同风险匹配的最突出的问题。如北京代建制管理办法中规

定，代建单位如果未完全履行《项目代建合同》，所造成的

损失或投资增加额一律从代建单位的银行履约保函中补偿。



同时对于招标过程违规、前期工作不力造成的损失也都制定

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对于奖励，则只是在决算投资比合同约

定投资有节余时，可以奖励３０％给代建单位，而代建单位

在建设过程中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致使工程节能、

节水和工期超前以及获得国家或地方质量奖等却没有什么奖

励措施。“一边是超出投资１００％的赔偿，一边是节约投

资仅有３０％的奖励，显然处罚和奖励不相称，而更让代建

企业头痛的是，即使是这样的奖励，往往也没有机会得到。

”  就此，杨东民特别解释道，“代建制”中出资人、使用人

和代建人的总目标都是为了将项目建成投入使用。但在利益

上以及具体实施过程中追求的目的却不尽相同。出资人追求

的是尽可能以最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回报，即少花钱多办事

；使用人追求的则是在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实现项目建成后的

使用价值，即花了钱多办事；代建人追求的是按合同执行，

即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样的目标差距，使实践中经常遇到

这样的情况，使用人主观上不希望代建人节省投资，而代建

人为了满足使用人的要求，明明可以节约的投资也只好又用

在工程上。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杨东民还举了国家物资储

备局直属处项目的例子，为参会代表们算了一笔账：  首先，

在收入方面，根据合同约定，中咨公司的收入理论上有两笔

。一是代建费用１００万元；二是工程节约资金奖励金额，

其数目为工程费用节省总额的１５％，“但是由于业主明确

提出不希望工程投资有节余，中咨公司承诺即使有节余也争

取用到项目上，因此实际收入只有１００万元”。  其次，在

项目支出方面，营业税是５．５万元；履约保函财务费用是

６．３万元；支付派出人员工资、福利，按５人２４个月，



每人每月７０００元计算，需要８４万元；此外用在项目上

的企业管理费、现场办公费等，收入中剩下４．２万元也就

差不多了。  但除了这些明显支出外，企业还要负担许多潜在

支出，如实际建设投资金额超过合同约定投资控制金额的，

按照超出部分１５％进行赔偿；由于我方工作人员的原因造

成工程质量事故的，承担相应的国家规定的项目单位应负的

赔偿责任；未按工期完工，超出工期按每日２０００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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